采购需求

	
	项 目
	建筑市场监督检查辅助服务

	1
	采购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筑市场监督检查辅助服务采购项目

	2
	资格（资质）要求
	依法设立，具有相应执业资质；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近三年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投标单位需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等。
投标单位须为从事建筑领域相关工作。

	3
	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1.对合作区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进行检查摸底，登记项目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各分包单位等相关负责人及有关合同的主要指标信息，建立项目发包与承包单位台账及合同关系谱系图；

2.监督检查包含日常工作巡查、季度检查和专项工作检查等，根据现场检查情况配合检查小组完成每个项目书面检查记录和意见；

3.协助我局对建筑市场发承包违法行为监督检查辅助工作档案整理归档；

4.协助分析当前建筑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形成分析报告，协助研究建立长效监督管理机制，以及建筑市场发承包违法行为监督检查有关的工作事项；

5.协助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工作；

6.为保障服务工作进度和服务质量，中标单位需至少派驻一位工程师驻场，工作用车自行准备。

	4
	合同履行地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5
	公开选取方式和预算金额
	1.公开选取方式：按最低价成交原则2.预算金额：45万元

	6
	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7
	验收
	验收标准：符合采购公告标准的要求，并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评审验收。

	8
	结算方式
	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70%。

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合同金额的30%。


